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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生：  
 

交通事務委員會  
 

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巴）  
加裝高背座椅及安全帶  

 
 

  多謝你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的來信。有關各項

改善公共小巴及的士安全措施的最新進展如下：  
 

公共小巴  
 
加裝乘客安全帶及高背座椅  
 
  運輸署已完成制訂四套符合公共小巴安全規定的加

裝設施設計圖，並向業界講解有關的細節。至今已有 32
輛公共小巴完成加裝乘客安全帶及高背座椅。部分專線小

巴營辦商正在該署提供技術意見及協助下落實加裝計劃。

相信未來數月會有大約 80 輛專線小巴加裝這些設施。截至

二零零七年一月，全港已有 1,833 輛公共小巴裝妥安全帶

及高背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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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車齡達八年或以上的公共小巴約有 1,145 輛。

由於當局即將推出資助計劃，車主把歐盟前期及歐盟 I 期

的柴油商業車輛（包括公共小巴）更換為歐盟 IV 期型號，

將可獲一筆過資助，我們相信這些車齡高的公共小巴大部

分會在未來一年被更換。  
 
安裝車輛監察系統  
 
  運輸署自二零零四年起連同各個供應商進行試驗計

劃，為公共小巴裝設車輛監察系統或「黑盒」。二零零四年

首次進行的試驗未能成功。另一名供應商隨後在二零零六

年下旬再進行試驗，可是由於監察裝置的數據遭到遺失及

損毀，試驗亦無法達到成果。其後該署再能夠安排第三名

供應商，為 23 輛行走不同路線的專線小巴裝上其監察系

統，並在二零零六年十月展開為期六個月的試驗，試驗至

今進展良好。  
 
  我們曾徵詢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汽車工業發展部專家

的意見，我們亦知悉委員會秘書處亦曾致函諮詢各大學的

意見。不過至今，我們仍未接獲這些機構的意見或資料。

我們會繼續與各有關機構聯絡，留意外國的做法，以及探

討公共小巴安裝這些裝置是否可行。  
 
公共小巴車廂內展示安全約章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們曾協助業界推出安全約章。

至今已有約 2,800 名公共小巴司機簽署約章，表明對安全

駕駛的承諾。經由議員提出並獲業界支持後，運輸署設計

了安全約章的簡略版本，以貼紙形式在小巴車廂內展示。

現時已有 300 部專線小巴在車廂內展示安全約章的貼紙。

另外，一個主要的專線小巴營辦商在未來數星期也會安排

名下 500 輛小巴張貼這款貼紙。運輸署會繼續鼓勵其他專

線小巴營辦商及紅色小巴的司機及車主張貼安全約章的貼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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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車速顯示器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們強制規定新領牌照或續牌的

公共小巴必須安裝車速顯示器。現時全港的公共小巴均已

安裝車速顯示器。我們現正為立法建議作最後階段的定

稿，把車速顯示器定為公共小巴的一項標準裝置，並訂明

濫用或使用不當均構成罪行。我們計劃在三個月內把法例

提交審議。  
 
強制規定展示公共小巴司機證及投訴熱線的電話號碼  
  
  根據現行的客運營業證條件，公共小巴司機駕駛時

須在車前展示司機證。我們打算在本年五月提交立法建

議，強制規定司機必須展示司機證。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起，根據客運營業證的規定，公

共小巴營辦商必須在小巴車廂內展示交通投訴組的熱線電

話號碼。這項新規定有效增加市民對這個投訴途徑的認

識。現時有關公共小巴的投訴中，約 90%是透過熱線提出

的。  
 
  我們留意到有建議規定公共小巴營辦商在小巴車身

展示司機姓名及交通投訴組的熱線。但是，業界強烈反對

這個建議，認為此舉會對司機造成不必要的壓力，而且可

能會導致投訴途徑遭人濫用。我們會暫緩決定這項建議，

並先行檢討其他措施／行動的成效。  
 
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申請人接受職前訓練  
 
  我們在獲得公共小巴業界原則上支持下，現正就規

定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的申請人必須參加針對駕駛行為及態

度的職前訓練課程制定建議。待細節擬定後，我們會諮詢

業界，並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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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安裝安全氣袋  
 
  我們曾就外國的士安裝安全氣袋的標準及做法進行

一項研究，研究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新西蘭、

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及歐洲聯盟（歐盟）。研究的主要結

果如下：  
 

(a)  大部分國家，特別是包括歐盟國家、日本及美國這

些生產汽車的國家，裝設安全氣袋可以是符合車輛

保護規定的其中一個方法，但安全氣袋並非一項強

制規定的裝置。  
 
(b)  除美國外，上述所有國家均沒有法定要求安裝安全

氣袋。  
 
(c)  即使在美國，他們亦容許在乘客座位安裝安全氣袋

鎖定器，令該座位的氣袋無法啟動。容許這樣的做

法，可能是因為發現乘客體型及體重各不相同，可

能會降低標準安全氣袋的保護效能。以往甚至有安

全氣袋導致乘客死亡的個案。  
 
(d)  本港的的士大多由日本生產。我們發現日本並沒有

立法規定當地的士須安裝安全氣袋，亦沒有把安全

氣袋定為的士的一項標準裝置。  
 
  鑑於現時並沒有有關安全氣袋的法例或國際標準可

供依循，我們認為本港不宜強制規定的士安裝安全氣袋。

我們會繼續與汽車製造商及運輸業磋商如何加強的士司機

和乘客的安全。我們亦會繼續留意外國的標準，以及一些

加強保護司機和乘客的汽車安全裝置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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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上文能解答來信提出的關注。如再有疑問，請

與本人聯絡。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李萃珍           代行）  
 

 
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  


